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3年度重附民上字第7號

上  訴  人  永準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高清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程豐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陽王朝中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合豐磚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兼

法定代理人  高琴琴

            李永輝

            李永耀

            郭永全

            郭永發

            葉裕源

            葉慧珠

上列當事人間因妨害自由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上訴人不服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第一審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1年度重附民字第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上訴人即原告（下稱「上訴人」）方面：聲明及陳述詳如附

件「刑事附帶民事上訴狀」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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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上訴人」）方面：未為任何聲明

及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

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

此為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所明定。又按法院認為原告之

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同法第502條第1項

亦定有明文。另按附帶民事訴訟之提起，必以刑事訴訟程序

之存在為前提，至於該條項所定附帶民事訴訟之被告，除刑

事被告外，固兼及於「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然附帶民

事訴訟原告所主張之共同加害人或依民法應負擔損害賠償責

任之人，必以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經提起公訴或自訴，或經刑

事訴訟程序認定係共同侵權行為之人，或因刑事被告之行

為，無待於依民法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之人本身再為任何行為

時，始足當之。例如刑事被告之僱用人或法定代理人，始堪

以之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所謂依民法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被

告，否則對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即難謂為合法（最高

法院87年度台抗字第278號、90年度台抗字第549號、96年度

台上字第978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原告所主張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之被告若未經刑事訴訟提起公訴或自訴，亦未經刑事

訴訟程序認定係共同侵權行為之人，且非因刑事被告之行

為，無待於所指依民法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自己為任何行

為，即當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則刑事法院即應以原告所

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起訴不合法，依同法第502條第1項規

定，以判決駁回之。

二、經查，上訴人係因羅志強被訴妨害自由案件，對被上訴人程

豐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陽王朝中）、合豐磚廠

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高琴琴）、高琴琴、李永輝、

李永耀、郭永全、郭永發、葉裕源、葉慧珠等人提起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又上開羅志強被訴妨害自由案件經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以111年度易字第853號判決為羅志強無罪，經上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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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707號判處羅志強有期徒刑5月，尚

未確定。惟本件刑案之起訴書、原審及本院刑事判決所認定

之犯罪事實，係羅志強（附帶民事訴訟部分另行審結）為使

上訴人歸還土地，雇用不知情之黃榮城、黃榮城之子黃仲

億，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0年9月6日9時許，由黃

榮城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大貨車載運大型水泥塊至

高獅路紡織廠門口，並由羅志強指示黃榮城及黃仲億將大型

水泥塊放置於前址紡織廠大門前，以此方式妨害在場高清溪

及紡織廠之人員、車輛自由進出該址之權利等情，有本院11

3年度上易字第707號卷所附本件刑案起訴書、原審判決及本

院判決可稽。是依本件刑案起訴書、前揭原審及本院判決所

示，上開被上訴人等並未經本件刑案起訴書、前揭原審及本

院判決認定為本件刑案之正犯或共犯，亦未據檢察官提起公

訴或經上訴人提起自訴，前揭起訴書、原審及本院判決亦均

未認定被上訴人等有與羅志強共同對上訴人為妨害自由等侵

權行為，且依上訴人上訴理由狀所記載之內容亦無從證明上

開被告等係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上

訴人自不得對前開被上訴人等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原審以上訴人對被上訴人等所提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起

訴不合法，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

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為判決如其訴之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90條前段、第368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陳麗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但

應受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限制。

                                      書記官  梁駿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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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3年度重附民上字第7號
上  訴  人  永準實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高清溪






被上訴人    程豐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陽王朝中


被上訴人    合豐磚廠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訴人兼
法定代理人  高琴琴
            李永輝
            李永耀
            郭永全
            郭永發
            葉裕源
            葉慧珠
上列當事人間因妨害自由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上訴人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第一審附帶民事訴訟判決（111年度重附民字第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上訴人即原告（下稱「上訴人」）方面：聲明及陳述詳如附件「刑事附帶民事上訴狀」所載。
二、被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上訴人」）方面：未為任何聲明及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此為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所明定。又按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同法第502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另按附帶民事訴訟之提起，必以刑事訴訟程序之存在為前提，至於該條項所定附帶民事訴訟之被告，除刑事被告外，固兼及於「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然附帶民事訴訟原告所主張之共同加害人或依民法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之人，必以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經提起公訴或自訴，或經刑事訴訟程序認定係共同侵權行為之人，或因刑事被告之行為，無待於依民法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之人本身再為任何行為時，始足當之。例如刑事被告之僱用人或法定代理人，始堪以之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所謂依民法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被告，否則對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即難謂為合法（最高法院87年度台抗字第278號、90年度台抗字第549號、96年度台上字第978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原告所主張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被告若未經刑事訴訟提起公訴或自訴，亦未經刑事訴訟程序認定係共同侵權行為之人，且非因刑事被告之行為，無待於所指依民法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自己為任何行為，即當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則刑事法院即應以原告所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起訴不合法，依同法第502條第1項規定，以判決駁回之。
二、經查，上訴人係因羅志強被訴妨害自由案件，對被上訴人程豐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陽王朝中）、合豐磚廠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高琴琴）、高琴琴、李永輝、李永耀、郭永全、郭永發、葉裕源、葉慧珠等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又上開羅志強被訴妨害自由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易字第853號判決為羅志強無罪，經上訴後由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707號判處羅志強有期徒刑5月，尚未確定。惟本件刑案之起訴書、原審及本院刑事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係羅志強（附帶民事訴訟部分另行審結）為使上訴人歸還土地，雇用不知情之黃榮城、黃榮城之子黃仲億，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0年9月6日9時許，由黃榮城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大貨車載運大型水泥塊至高獅路紡織廠門口，並由羅志強指示黃榮城及黃仲億將大型水泥塊放置於前址紡織廠大門前，以此方式妨害在場高清溪及紡織廠之人員、車輛自由進出該址之權利等情，有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707號卷所附本件刑案起訴書、原審判決及本院判決可稽。是依本件刑案起訴書、前揭原審及本院判決所示，上開被上訴人等並未經本件刑案起訴書、前揭原審及本院判決認定為本件刑案之正犯或共犯，亦未據檢察官提起公訴或經上訴人提起自訴，前揭起訴書、原審及本院判決亦均未認定被上訴人等有與羅志強共同對上訴人為妨害自由等侵權行為，且依上訴人上訴理由狀所記載之內容亦無從證明上開被告等係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上訴人自不得對前開被上訴人等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審以上訴人對被上訴人等所提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起訴不合法，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判決如其訴之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90條前段、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陳麗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但應受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限制。
                                      書記官  梁駿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3年度重附民上字第7號
上  訴  人  永準實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高清溪



被上訴人    程豐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陽王朝中

被上訴人    合豐磚廠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訴人兼
法定代理人  高琴琴
            李永輝
            李永耀
            郭永全
            郭永發
            葉裕源
            葉慧珠
上列當事人間因妨害自由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上訴人不服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第一審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1年度重附民字第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上訴人即原告（下稱「上訴人」）方面：聲明及陳述詳如附
    件「刑事附帶民事上訴狀」所載。
二、被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上訴人」）方面：未為任何聲明
    及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
    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
    此為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所明定。又按法院認為原告之
    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同法第502條第1項
    亦定有明文。另按附帶民事訴訟之提起，必以刑事訴訟程序
    之存在為前提，至於該條項所定附帶民事訴訟之被告，除刑
    事被告外，固兼及於「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然附帶民
    事訴訟原告所主張之共同加害人或依民法應負擔損害賠償責
    任之人，必以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經提起公訴或自訴，或經刑
    事訴訟程序認定係共同侵權行為之人，或因刑事被告之行為
    ，無待於依民法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之人本身再為任何行為時
    ，始足當之。例如刑事被告之僱用人或法定代理人，始堪以
    之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所謂依民法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被告，
    否則對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即難謂為合法（最高法院
    87年度台抗字第278號、90年度台抗字第549號、96年度台上
    字第978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原告所主張刑事附帶民事訴
    訟之被告若未經刑事訴訟提起公訴或自訴，亦未經刑事訴訟
    程序認定係共同侵權行為之人，且非因刑事被告之行為，無
    待於所指依民法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自己為任何行為，即當
    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則刑事法院即應以原告所提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之起訴不合法，依同法第502條第1項規定，以判
    決駁回之。
二、經查，上訴人係因羅志強被訴妨害自由案件，對被上訴人程
    豐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陽王朝中）、合豐磚廠
    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高琴琴）、高琴琴、李永輝、
    李永耀、郭永全、郭永發、葉裕源、葉慧珠等人提起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又上開羅志強被訴妨害自由案件經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以111年度易字第853號判決為羅志強無罪，經上訴後
    由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707號判處羅志強有期徒刑5月，尚
    未確定。惟本件刑案之起訴書、原審及本院刑事判決所認定
    之犯罪事實，係羅志強（附帶民事訴訟部分另行審結）為使
    上訴人歸還土地，雇用不知情之黃榮城、黃榮城之子黃仲億
    ，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0年9月6日9時許，由黃榮
    城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大貨車載運大型水泥塊至高
    獅路紡織廠門口，並由羅志強指示黃榮城及黃仲億將大型水
    泥塊放置於前址紡織廠大門前，以此方式妨害在場高清溪及
    紡織廠之人員、車輛自由進出該址之權利等情，有本院113
    年度上易字第707號卷所附本件刑案起訴書、原審判決及本
    院判決可稽。是依本件刑案起訴書、前揭原審及本院判決所
    示，上開被上訴人等並未經本件刑案起訴書、前揭原審及本
    院判決認定為本件刑案之正犯或共犯，亦未據檢察官提起公
    訴或經上訴人提起自訴，前揭起訴書、原審及本院判決亦均
    未認定被上訴人等有與羅志強共同對上訴人為妨害自由等侵
    權行為，且依上訴人上訴理由狀所記載之內容亦無從證明上
    開被告等係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上
    訴人自不得對前開被上訴人等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原審以上訴人對被上訴人等所提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起
    訴不合法，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
    ，經核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
    為判決如其訴之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90條前段、第368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陳麗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但
應受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限制。
                                      書記官  梁駿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3年度重附民上字第7號
上  訴  人  永準實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高清溪



被上訴人    程豐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陽王朝中

被上訴人    合豐磚廠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訴人兼
法定代理人  高琴琴
            李永輝
            李永耀
            郭永全
            郭永發
            葉裕源
            葉慧珠
上列當事人間因妨害自由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上訴人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第一審附帶民事訴訟判決（111年度重附民字第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上訴人即原告（下稱「上訴人」）方面：聲明及陳述詳如附件「刑事附帶民事上訴狀」所載。
二、被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上訴人」）方面：未為任何聲明及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此為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所明定。又按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同法第502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另按附帶民事訴訟之提起，必以刑事訴訟程序之存在為前提，至於該條項所定附帶民事訴訟之被告，除刑事被告外，固兼及於「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然附帶民事訴訟原告所主張之共同加害人或依民法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之人，必以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經提起公訴或自訴，或經刑事訴訟程序認定係共同侵權行為之人，或因刑事被告之行為，無待於依民法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之人本身再為任何行為時，始足當之。例如刑事被告之僱用人或法定代理人，始堪以之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所謂依民法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被告，否則對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即難謂為合法（最高法院87年度台抗字第278號、90年度台抗字第549號、96年度台上字第978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原告所主張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被告若未經刑事訴訟提起公訴或自訴，亦未經刑事訴訟程序認定係共同侵權行為之人，且非因刑事被告之行為，無待於所指依民法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自己為任何行為，即當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則刑事法院即應以原告所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起訴不合法，依同法第502條第1項規定，以判決駁回之。
二、經查，上訴人係因羅志強被訴妨害自由案件，對被上訴人程豐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陽王朝中）、合豐磚廠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高琴琴）、高琴琴、李永輝、李永耀、郭永全、郭永發、葉裕源、葉慧珠等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又上開羅志強被訴妨害自由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易字第853號判決為羅志強無罪，經上訴後由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707號判處羅志強有期徒刑5月，尚未確定。惟本件刑案之起訴書、原審及本院刑事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係羅志強（附帶民事訴訟部分另行審結）為使上訴人歸還土地，雇用不知情之黃榮城、黃榮城之子黃仲億，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0年9月6日9時許，由黃榮城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大貨車載運大型水泥塊至高獅路紡織廠門口，並由羅志強指示黃榮城及黃仲億將大型水泥塊放置於前址紡織廠大門前，以此方式妨害在場高清溪及紡織廠之人員、車輛自由進出該址之權利等情，有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707號卷所附本件刑案起訴書、原審判決及本院判決可稽。是依本件刑案起訴書、前揭原審及本院判決所示，上開被上訴人等並未經本件刑案起訴書、前揭原審及本院判決認定為本件刑案之正犯或共犯，亦未據檢察官提起公訴或經上訴人提起自訴，前揭起訴書、原審及本院判決亦均未認定被上訴人等有與羅志強共同對上訴人為妨害自由等侵權行為，且依上訴人上訴理由狀所記載之內容亦無從證明上開被告等係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上訴人自不得對前開被上訴人等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審以上訴人對被上訴人等所提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起訴不合法，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判決如其訴之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90條前段、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陳麗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但應受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限制。
                                      書記官  梁駿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